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１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０６

，

２３９

，

６５７．９２ ３２９

，

４９６

，

１０３．５４ ５３．６４％

营业利润

５２

，

３１８

，

２９１．２５ ４４

，

７５０

，

０９０．６７ １６．９１％

利润总额

６２

，

４２２

，

２５０．９７ ４９

，

９８１

，

３１３．１７ ２４．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

，

９９２

，

５６３．７１ ４１

，

２９８

，

０１８．８３ ４．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８ ０．３０ －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７０％ １０．９１％

下降

４．２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２７２

，

６１６

，

６４６．２８ ９１９

，

００６

，

５２２．７７ ３８．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４８

，

２２２

，

５１０．２８ ６３９

，

１１４

，

２７５．４７ １．４３％

股 本

１５１

，

２５３

，

６１７．００ １００

，

５５０

，

０１５．００ ５０．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２９ ６．３６ －３２．５５％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因报告期内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按照调

整后的股本数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通过实施对外投资和自身发展，整体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 与

２０１０

年度相比，营业总收入

增长

５３．６４％

，系汽车电子业务和光电导航业务增长较大所致；营业利润增长

１６．９１％

，利润总额增长

２４．８９％

，

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系公司芯片业务亏损较大及利息支出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４．１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４．２１

个百分点，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使净资

产大幅增加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基本良好，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８．４８％

，主要是由于公司规模扩大，银行贷款

大幅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上

年同期下降

３２．５５％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后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布的业绩修正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 － ＋１５％

。

本次的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培服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以

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叶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公司使用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展，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使用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３

号文核准，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双星新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５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８６０

，

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７０６

，

６０９

，

６５８．００

元，上海众华

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实施了验

证，出具了沪众会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９３５

号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投资额

（

万元

）

年产

３０

，

０００

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

６６

，

１６３ ６６

，

１６３

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

６５

，

８１１．４２ ６５

，

８１１．４２

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

膜级切片项目

１５８

，

８５２．７８ １３８

，

６８６．５５

为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起到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止，到期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１００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３０

，

１１２．８０

万元（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自查，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同时，公司将做好募

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公司将随时

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

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施的实际情

况，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利于维护公司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展，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使用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三）公司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双星新材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已履行相关审批

程序和法律手续， 本保荐机构同意双星新材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３

日前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会议通知，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９

名，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贺国英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华斯农业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并经公司董事会认真

审议，决定将募投项目“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污水处理实验室、珍稀毛皮动物品种改良及

选育研究中心”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沧州市肃宁县尚村市

场大街以南，肃尚路以西”变更为“肃宁县尚村镇公司总部生产大楼内”；该募投项目的“服装设计研发中心、

裘皮服装检验中心”配套用房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

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４８

号”。 拟购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４８

号相关房产，用于实施 “服装设

计研发中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 项目，资金不足部分公司以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的自有资金补充。 该项目实

施主体和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

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主要原因是：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实施地点面积相对较小，或将对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瓶颈。

２

、公司本次拟变更的实施地点分别是“公司总部生产大楼内”和“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４８

号”。

公司总部建有污水处理厂和服装生产车间把“污水处理实验室、珍稀毛皮动物品种改良及选育研究中

心”在公司总部建设更有利于污水处理试验和水貂品种选育试验的取样、调试，同时有利于统一管理，达到

实试验和实践的更好结合利用。

把“服装设计研发中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配套用房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

施建设”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地区，有利于利用北京的区位优势更好地为公司吸纳优秀人才，而且能够更

好地树立公司品牌形象，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4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概述：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５２

号文

核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３４９

号《关于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的审核同意，公司已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２．００

元。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２

，

７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２１６．４０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

，

４８３．６０

万元。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

，

４８３．６０

万元，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立信大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１２６

号《验资报告》验资确认。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本次募集资金用于以下募投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

万元

）

１

裘皮服装

、

服饰精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

４

，

３３５．０６

２

裘皮服装

、

服饰生产基地项目

８

，

０３３．０８

３

直营店及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５

，

６５５．３５

４

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２

，

９７６．５１

５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５

，

０００．００

－

合 计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募投项目“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沧州市肃宁县尚村市场大街以南，肃尚路以

西”。

二、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

本次公司拟变更实施地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预

算为

２

，

９７６．５１

万元，该项目主要用于：服装设计研发中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污水处理实验室、珍稀毛皮

动物品种改良及选育研究中心、配套用房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

该项目的实施地点为沧州市肃宁县尚村市场大街以南，肃尚路以西。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

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决

定募投项目“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污水处理实验室、珍稀毛皮动物品种改良及选育研究

中心”两个实验室实施地点由“沧州市肃宁县尚村市场大街以南，肃尚路以西”变更为“肃宁县尚村镇公司总

部生产大楼内”；该募投项目的“服装设计研发中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配套用房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

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４８

号” 该项目实施主体和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

三、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和影响

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主要原因是：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实施地点面积相对较小，或将对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瓶颈。

２

、公司本次拟变更的实施地点分别是“公司总部生产大楼内”和“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４８

号”。

公司总部建有污水处理厂和服装生产车间把“污水处理实验室、珍稀毛皮动物品种改良及选育研究中

心”在公司总部建设更有利于污水处理试验和水貂品种选育试验的取样、调试，同时有利于统一管理，达到

实试验和实践的更好结合利用。

把“服装设计研发中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配套用房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

施建设”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地区，有利于利用北京的区位优势更好地为公司吸纳优秀人才，而且能够更

好地树立公司品牌形象，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影响：

１

、公司不改变该募投项目资金的用途，该项目不足资金由公司自有资金补充，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及方

式也不变；

２

、变更实施地点后，优越的环境资源对公司后续的长远发展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将募投项目 “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污水处理实验室、珍稀毛皮动物品种改良

及选育研究中心”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沧州市肃宁县尚村

市场大街以南，肃尚路以西”变更为“肃宁县尚村镇公司总部生产大楼内”；该募投项目的“服装设计研发中

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配套用房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变

更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４８

号”。 拟购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４８

号相关房产，用于实施 “服装

设计研发中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 项目，资金不足部分公司以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的自有资金补充。 该项目

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 该项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 公司募集

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能充分发挥各地区的区域优势，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需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也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投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变更。

（三） 保荐机构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保荐代表人审阅了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相

关资料，并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２

、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调整，符合公司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符合公司长远

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３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

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实质性内容，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

４

、华泰联合将持续关注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

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

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并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华泰联合对华斯股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表示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独立意见

４

、华泰联合证券关于变更募投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召开的方式举行。公司监事会主席何少存先生召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

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应当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５

人，亲自出席本次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监事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少存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

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变更。

表决情况：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７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９８

，

０８３

，

１８７．２８ ２１８

，

０９５

，

６８３．６１ ３６．６８％

营业利润

４１

，

５７０

，

１７９．０１ ３０

，

６６４

，

３３１．８７ ３５．５７％

利润总额

４４

，

５１８

，

４５４．９６ ３２

，

５０６

，

７００．６１ ３６．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

，

３６６

，

８７６．１２ ２５

，

８６８

，

９３２．６５ ４０．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７ ０．１２ ４１．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３１％ ４．７２％ １．５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９９０

，

６９４

，

２５０．０６ ８２５

，

２０７

，

６３８．７９ ２０．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９４

，

５４８

，

６５８．３２ ５５８

，

４２４

，

０４９．３１ ６．４７％

股本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７８ ２．６１ ６．５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总额

２９８

，

０８３

，

１８７．２８

元

，

营业利润

４１

，

５７０

，

１７９．０１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

３６

，

３６６

，

８７６．１２

元

，

基本每股

０．１７

元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３１％

。

报告期内的各项经营指标都比去年同期有

较大幅度上升

，

主要是因为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逐步投入和达产

，

公司的产能逐步增长

，

从而带来主营业务收

入和利润的增长

。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

，

公司总资产

９９０

，

６９４

，

２５０．０６

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０．０５％

，

主要为随着募投项目的逐步完工而增

加的固定资产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

四、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蒋辉珍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石伟

、

会计机构负责人宋艳涛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蔡岳辉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2

2012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707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2-003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以

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财务总监姜阿合先生因工作变动的原因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

陈长青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均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陈长青先生简历：

39

岁，大学，会计师。 曾任彩虹集团公司结算中心主任，

2010

年

1

月担任彩虹集团公司

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2011

年

1

月担任彩虹彩色显像管总厂财务部长。

二、通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已于

2012

年

1

月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公司

控股股东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名李淼先生、葛迪先生、高荣国先生、马建朝先生、刘燕武先生、董军

先生、王鲁平先生、孟夏玲女士、王建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鲁平先生、孟夏玲女

士、王建章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王琪女士、归光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与经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李加顺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做出了声明：被提名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

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王鲁平先生、孟夏玲女士、王建章先生已分别做出了独立声

明：其本人与本公司之间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

公司第七届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见附件二、独立董事

侯选人声明详见附件三。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通过《关于确定液晶基板玻璃项目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标准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本公司多年从事玻璃生产的经验，结合基板玻璃生产线的建设、运营情况，并经公司相关专业人员

充分论证，确定了本公司液晶基板玻璃项目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要达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预计可使

用状态，须满足

"

能够连续生产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

的条件。 因此，本公司液晶基板玻璃项目在建工程结转

固定资产标准为：

1

、五代基板玻璃生产线连续三个月产量达到

35,000

张

/

月（良品率达到

50%

以上），六代基

板玻璃生产线连续三个月产量达到

22,000

张

/

月（良品率达到

50%

以上）；

2

、产品通过中批量认证；

3

、产品形

成批量销售。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决定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3

月

13

日上午

9

时

2

、会议地址：咸阳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4

、会议议案

1)

审议《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

审议《关于确定液晶基板玻璃项目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标准的议案》。

5

、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2

年

3

月

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6

、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身份证（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异地股东可通过传真、

信函等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3

月

12

日

8

时至

18

时

3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陕西省咸阳市彩虹路

1

号）

7

、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2

）联系电话：

(029)33333109

传真：

(029)33333852

邮编：

712021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注： 授权人应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项议案向代理人做出投票指

示；如授权人未做具体指示，则应注明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一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淼先生：

47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彩管一厂电子枪车间主任、技术科科

长、企划科科长、前装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9

年

1

月至今任彩虹（佛

山）平板显示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

年

11

月至

2011

年

9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高荣国先生：

52

岁，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装备设计所副所长、技术中

心副主任、主任；中国电子进出口彩虹公司总经理、彩虹电子采购部总经理等职务；

2005

年

11

月至今任彩虹

集团公司企业管理和法律事务部部长。

201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葛迪先生：

53

岁，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彩虹玻璃厂机动科科长、副厂长、厂长；彩虹集团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金属部品事业部部长、彩秦电子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彩虹电子配件有限公司董事

长；

2009

年

8

月起担任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0

年

8

月起至今担任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

限公司董事长。

2005

年

9

月至

2011

年

9

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马建朝先生：

53

岁，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 曾任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动力厂财务科长、澳

大利亚皇家彩虹宾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中国电子进出口彩虹公司财务总监、彩虹集团公司审计部副部

长；

2005

年

3

月至

2010

年

5

月担任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2010

年

5

月至今任彩虹集团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刘燕武先生：

36

岁，大学学历，工程师。

2008

年

9

月担任彩虹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助理，

2009

年

8

月担

任战略规划部副部长，

2010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任集团资本运营部部长。

201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董 军先生：

42

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政工师。 曾任彩虹集团公司动力厂办公室秘书、厂办公室副主

任、彩虹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任团委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

主席、党群办主任。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鲁平先生：

49

岁，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及财务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曾在西安交通大学社科

系审计教研室、会计系任教；

2004

年

9

月至今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及财务系任教。 在上市公司投融

资决策及财务战略、公司增长管理与资本运作、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及风险控制以及审计与公司治理方面具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孟夏玲女士：

55

岁，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安市分公司人事处副处长、资金运

营部、证券部总经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代表处、西安

友谊东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陕西证券期货业协会常务理事。

王建章先生：

66

岁，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机械电子工业部综合规划司投资二处副处长；机械电子工业

部电子行业发展司技改处处长；电子工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司长。 现任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琪女士：

54

岁，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彩虹彩色显像管总厂彩虹玻璃厂资材科科长、西安彩虹电

器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彩虹集团资产财务部部长。

2007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2007

年

11

月起任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归光宇先生：

48

岁，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彩虹集团玻璃厂锥车间党支部书记、锥车间主任、技术

质量科副科长、熔配车间主任，陕西彩虹电子玻璃公司制造二部部长。 现任彩虹

(

合肥

)

液晶玻璃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彩虹（佛山）平板显示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加顺先生：

50

岁，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本公司人事部副部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前装二车间主任、

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党群办主任。 现任本公司彩管事业部一车间主任、职工监事。

附件二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王鲁平、孟夏玲、王建章为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

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孟夏玲尚未根据《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

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王鲁平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会计学专业副教授和具有会计学

专业博士学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2012

年

2

月

22

日

附件三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鲁平，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

任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会计学专业副教授和具有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资

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鲁平

2012

年

2

月

22

日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孟夏玲，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

任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孟夏玲

2012

年

2

月

22

日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建章，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

任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建章

2012

年

2

月

22

日


